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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宜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新余长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分宜体育中心一楼

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2019年开展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赣财购【2019】21号）文件开展的全省代理机构检查中，经检查组在检查中查明，由贵公司代理的被检查项目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违规事实：

项目1:分宜县农业开发办“中苎一号”苎麻种苗采购项目

存在问题：1、未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列入供应商资格条件。2、技术分中的实施方案评分设置未量化到区间。3、代理收费标准不明确。4、商务要求中标公示期中允许对供应商进行实地勘察和测量来改变评审结果。5、未在规定时间发布中标公告、中标通知书。6、合同公示不及时。7、未在规定时间退还保证金。

以上行为违反了（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二十条、五十五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三十三条、四十三、四十四条、五十条的规定。

项目2、分宜县城市管理执法局钩臂垃圾车采购项目

存在问题：1、竞谈文件中未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列入供应商资格条件。2、评标方式及要素：设定的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不对应，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认证及星级品牌认证”证书放在技术分内进行评审。3、评审因素未量化到相应区间“产品技术能力、产品交付能力、售后服务方案”的评审未进行细化和量化。4、将未在采购需求中列明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作为评分因素。5、招标文件中有代理服务费收取方式及标准，但委托协议中有要求中标人在缴纳代理服务费后还需要缴纳专家评审费。                                         

以上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二十条、五十五条，《财库[2016]205号》第二部分第四项的规定。

项目3、分宜县集中供养特困人员住院陪护服务采购项目

存在问题：1、供应商资格条件中指定经营范围，并要求“拟派委托人须具有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2、竞谈文件中未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列入供应商资格条件。3、在收取中标人代理服务费时又存在另外收取专家评审费。                                  

以上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财政部令第74号》第十条、财库[2011]181号第三条的规定。

二、处罚决定和依据。

综上，依据《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六十八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七十八条，《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通知》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责令新余长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肆仟元（￥：4,000.00元）。

三、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

当事人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15日内将处罚款缴入到以下账户，并将缴款凭据报送本机关备案。
收款单位；分宜县财政局

收款国库：国家金库分宜县支库    

预算科目编码：103050199，

名称：其他一般罚没收入 备注：分宜县财政局收缴罚没款
四、权利告知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分宜县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之内向分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分宜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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